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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景觀學系畢業專題實施要點 

101年6月14日100學年度第11次系務會議通過 

壹、課程目的 

一、國立嘉義大學景觀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強化四年級學生專業學習與發展能力，培養多元

化的景觀專業學習成果，特定訂本要點。 

二、本系授課教師依照個人興趣引導學生，進行完整的規劃設計與專題研究之演練，奠定日後

開創景觀專業生涯之基礎。 

貳、授課教師與統籌教師 

一、授課教師：由本系專任暨兼任教師擔任畢業專題指導老師。 

二、統籌教師：(一)本課程由應屆大四導師擔任，為義務性之職務。 

(二)統籌教師負責課程實施相關事宜，並請擔任畢業專題授課教師共同協助推

動。 

(三)如有重大事件或問題超越統籌教師權限與能力範疇，得提請系主任協助；

必要時召開系務會議商議解決。 

(四)本畢業專題課程之運作過程，由系辦協助執行相關行政作業。本系研究所

成立以後，另搭配二名碩士班生助教，協助本系畢業專題課程之統籌教師

處理與執行本課程之各項事務性工作。 

(五)本畢業專題課程之運作過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協調會議；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 

(六)統籌教師負責協助召開各階段畢業專題總評後之複審會議、宣佈重要事

項、及成績考核等事務。 

參、課程實施方式 

一、實施對象：大學部三年級暨當年接續新學年度成為四年級應屆畢業班學生。 

二、實施時程：本畢業專題課程實施起訖時程，自每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執行前置作業起，至

當年接續新學年度正式執行本課程之第二學期結束止，實施時程合計一年六個

月。 

三、修課資格：自103學年度開始，修讀本課程學生必須修畢大一到大三設計類課程者，方能

選修本「畢業專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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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組方式：以二位修課學生合組成一組為原則。遇到特殊狀況，修課學生一人自願自成一

組者或其他人數組成等方式，必須由本課程所有授課教師共同討論決議之。 

五、評圖方式：本畢業專題課程之運作過程，平時由各組指導老師定期敦促學習進度及內容，

正式評圖課程則由本系所有授課老師共同評圖。在本課程第一學期之期末重要

總評階段，及第二學期之期中正式評圖、期末重要總評階段，這三次重要正式

評圖在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共同評圖人數，視各學年度之分組評圖數量而定，每

一組至少聘請一位校外專家學者，以促進產官學等資訊交流。 

肆、實施操作流程 

本畢業專題課程實施之操作流程，主要分成：「前置作業」、「課程執行」及「畢業展覽」

三項作業階段，依序執行。相關操作流程之內容，如下說明： 

一、前置作業階段 

本階段的作業重點有三大項：「課程實施公告」、「選定指導老師」及「暑期預備工作」，

細節內容，如下說明，併請參閱：「附表一、前置作業進度表(大學部三年級第二學期～暑假) 」。 

 (一)課程實施公告：本畢業專題課程實施暨後續畢業設計展覽等項事務之公告，說明如下： 

(1)每一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第一週，由統籌教師告知大三學生畢業專題

操作方式，擔任授課教師名單於當學期之開課作業完成後公告。 

(2)統籌教師必須提醒大三學生籌組「畢業設計展覽籌備委員會」(以下簡

稱：畢展籌備會)，並告知本課程所有修課學生都必須參加畢展。 

(二)選定指導老師：修課學生選定指導老師之作業程序如下： 

(1)學生於授課教師名單公告後，必須自備作品集書面資料與老師洽談，

並由大三班代負責完成填列「畢業專題師生分組志願名單」彙整表，

繳交統籌教師。 

(2)為維持本系畢業專題之教學品質，避免任一位老師過量的教學負擔，

每一位老師最多指導二組學生(或四名)為原則。 

(3)建議師生洽談時，盡量保留彼此適度的彈性空間，並盡量鼓勵學生能

與所期望的指導老師進行多次約談，以提供彼此更多的思考機會。 

(4)每一位學生填寫五位指導老師志願順序，最遲在每一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13週週五中午13:00完成「畢業專題師生分組志願名單」彙整表，並

繳交名單給統籌教師與系辦公室留存，完成該階段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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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統籌教師於學生完成「畢業專題師生分組志願名單」彙整表後，得邀

集授課教師，擇期召開「畢業專題師生分組確認會議」，授課教師可

依照學生繳交之「畢業專題師生分組志願名單」順序，表示主動選擇

或放棄指導之權利；學生未完成確認之組別，得由所有授課教師共同

協調產生，完成分組名單並公告之。 

(三)暑期預備工作：學生必須利用暑假期間完成畢業專題之「畢業專題計畫報告書」，同時在

暑假定期與指導老師討論。本階段學生應確定畢業設計之主題領域(規劃

類、規劃設計類及論文研究類)，並挑選合適之主題與基地。在新學年度

第一學期開學後第2週或第3週，本系即進行畢業專題期初第一次評題，同

時完成畢業專題計畫書。為了做出審慎而明智的抉擇，請學生必須依本前

置作業之規定儘早完成作業，以利用餘裕時間從事資料收集、基地選擇及

基地調查與分析等初期工作。 

二、課程執行階段 

本階段的作業重點有三大項：「主題選定」、「題目命名」及「評圖作業」，內容如下說

明： 

(一)主題選定：本畢業專題之主題可分為：規劃類、規劃設計類及論文研究類。各組學生進行

畢業主題和方向之研擬，應先決定專題領域類別方向，並且充分收集相關資料

後，與指導老師討論。 

(二)題目命名：為符合本系畢業專題之教學目標及宗旨，各組畢業專題命名應以主題為主標

題，基地為副標題。 

(三)評圖作業：本畢業專題課程之作業執行，平時各組指導老師定期評圖，敦促學生工作進度。

在本課程第一學期之期初、期中及第二學期之期初執行正式評圖階段，由本系

所有授課老師共同評圖；另在第一學期之期末總評、第二學期之期中正式評圖

及期末總評等重要評圖階段之執行作業，則由本系所有授課老師及外聘專家學

者共同評圖，詳細課程進度，詳參「附表二、畢業專題第一學期課程進度表」、

及「附表三、畢業專題第二學期課程進度表」。 

三、畢業展覽階段 

本系「畢業專題」課程完成期末總評後，修課學生必須將修改之各組畢業專題作品對外公

開展覽，展覽事宜，由畢業班修課成員組成本系畢業專題展覽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畢展籌

備會)，主掌各項事務，系上負有督導之責。本階段的作業重點有三大項：「畢業專題展覽籌

備會籌組」、「畢業專題校內展覽」及「畢業專題校外聯合展覽」，內容如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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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畢業專題展覽籌備委員會籌組 

1.畢展籌備會組員：修習本「畢業專題」課程之應屆畢業班學生為當然成員。 

2.重要分組：本委員會設總召集人一名、副總召集人二名，統籌協調畢業專題展覽相關事

宜；並得依工作需要設立：文書組、美宣組、公關組、財務組、攝影組及活動組等，職

掌各類事務。本畢展籌備會組員及職掌事務，依照各畢業班實際狀況籌組，必須在大三

第二學期第13週前將籌組名單，送交系辦存檔公告實施。 

3.負責工作項目：準備畢展之佈置、邀請、開幕、畢幕、畢業專刊製作及其他相關事項。 

(二)畢業專題校內展覽 

(三)畢業專題校外聯合展覽 

伍、成績考核與獎勵 

一、成績考核：本畢業專題課程實施成績考核事務之作業方式，說明如下： 

(一)第一學期畢業專題成績考核方式：期初評題配分佔10%、期中評題配分佔20%、期末

總評配分佔30%、各組指導老師平時成績配分佔35%，及當年度統籌教師佔5%。 

(二)第二學期畢業專題成績考核方式：期初評題配分佔10%、期中評題配分佔20%、期末

總評配分佔30%、各組指導老師平時成績配分佔30%，及當年度所有授課教師對於每

一組學生校內展覽成果總評配分佔10%。 

(三)學生於各階段之正式評圖無故缺席者，喪失上台評圖之機會，且該次評圖成績為零分。 

(四)在每一個學期各組學生平時成績之考核，由各組指導老師負責督導考核各組學生之學

習進度和狀況。並且，在每一個學期之期末總評當日結束後，繳交各組學生平時成績

給統籌老師彙整、統計。 

(五)在第二學期每一組學生校內展覽成績之考核，由當年度所有授課教師於畢業專題校內

展覽最後一日結束後，繳交全班每一組學生校內展覽成績給統籌老師彙整、統計。 

(六)本畢業專題課程在第一學期和第二學期各組學生期末成績之考核，當年度所有授課教

師必須於前揭各階段成績繳交期限內繳交完畢。並且，由統籌教師與所有指導老師共

同討論後，逕行公告。 

(七)本畢業專題各組學生當年度畢業總成績之考核，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主持「畢業專題

畢業總成績考核會議」，並由所有授課教師成立審核小組評定成績。最後，總成績由

統籌教師負責統整、查核及登錄。 

(八)本畢業專題課程修課學生在第二學期的畢業專題校內展覽成績未達及格者，不得參加

畢業專題校外聯合展覽，但必須全程協助該次展覽之場佈暨所有聯展分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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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勵 

由系主任主持「畢業專題畢業總成績考核會議」，並召集所有授課教師組成評審小組進行

評比。評比成績項目以本畢業專題課程修課學生在當年度第二學期的最後一次總評成績，選擇

前10名(組)學生錄取為獎勵組提名組別；接續再進行第二次獎勵名次正式評比。最後，選擇優

等三名及佳作二名以茲鼓勵。優等頒發獎勵金貳千伍百元，佳作頒發獎勵金壹千元。獲獎之作

者為一人以上者，則由作者均分獎勵金。若經評審小組議決，得從缺辦理。 

三、經費 

畢業專題競賽之獎勵金，由本校教學卓越計畫課程評鑑及學習成效評量機制活動經費項下

支應；或由本系教學研究及訓輔經費支應；或另行籌措支應之。 


